
新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暨公有攤販臨時集中場(區)青年頭家計畫 

107年 07月 02日核定 

壹、 計畫目標 

鼓勵青年族群投入市場經營，期能帶入不同的經營理念，藉此刺激傳

統市場整體消費環境的改變，進而提升傳統市場的競爭力。 

 

貳、 執行單位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 

 

參、 計畫期間 

107年 7月 16日至 108年 6月 30日止。 

 

肆、 輔導對象 

四十五歲以下且年滿二十歲或未成年已結婚，設籍於新北市滿六個月

以上之青年族群。 

 

伍、 辦理方式 

一、提高市場內青年進駐率： 

(一)新進駐青年攤商使用費減免優惠(附表一)： 

新進駐之使用人，符合青年頭家計畫輔導對象者，應於申請

攤位或轉讓登記時，併案申請本優惠，並於完成簽訂契約手

續後，前 6個月攤位使用費依原攤位使用費減半計算(不足 1

元部分，以四捨五入計算)，以協助初創業之適應期。 

(二)二代接班使用費減免優惠 (附表二)： 

鼓勵攤位使用人變更予符合青年頭家計畫輔導對象之二代經

營者，應於申請攤位變更時，併案申請本優惠，並於攤位使

用人轉換完成後，前 6個月攤位使用費依原攤位使用費減半

計算(不足 1元部分，以四捨五入計算)，以增加二代經營者

投入市場經營之誘因，加速市場換新血，並協助接手家業之

適應期。 

(三)其他注意事項： 

1、本案優惠減免之攤鋪位，應為攤鋪位申請人本人親自經營，

且不得作為倉庫使用。 

2、減免優惠以月為單位，優惠期間單一月份未營業日數(不含

市場公休日)累計達 14日(含)以上者，該月不予減免。 

3、申請人於同一市場減免優惠以 1次為限，減免期滿後，不得



以同一市場更換攤鋪位置方式，重複領取減免優惠。 

4、如有違反「零售市場管理條例」、「新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

位設置管理辦法」或「各公有市場公約」等相關法令者，執

行單位得終止減免優惠。 

5、執行單位得依申請人個別申請及使用紀錄決定是否核予減免

優惠。 

 

二、提升青年攤商產品競爭力： 

(一)公有市場攤位改造計畫青年遴選加分： 

年度攤位改造計畫遴選作業，除針對改造項目、配合度、自

備款進行評分外，增加符合青年頭家計畫輔導對象加分項目，

協助已進駐之青年攤商實現攤位軟硬體改造之理想。 

(二)建立網路購物平台，拓展銷售管道： 

建立網路購物平台，輔導攤商重新包裝販售商品，於網路購

物平台上架及促銷，並提供團購平台上架機會，以拓展銷售

管道，增加攤商銷售額及產品曝光度。 

 

三、大專院校微創業體驗(附表三)： 

(一)結合大專院校課程，開放市集活動設置實習攤位，提供學生

自創品牌及產品銷售通路，體驗微創業之行動實踐。 

(二)開放申請攤位：黃石二手市集、淡水中正市場小廟埕市集。 

(三)對象：國內大專院校各系所及學生社團。 

(四)使用費減免優惠：以大專院校各系所或學生社團名義申請實

習攤位者，攤位費用全數減免。 

(五)其他注意事項： 

1、除與執行單位另有協議外，應依各市集活動規定營業時間開

業。 

2、本案優惠對象應有實際經營之實，且不得單獨作為倉庫使

用。 

3、如有販賣商品與市集主題未符或違反各市集管理規則等相關

法令者，執行單位得終止減免優惠。 

4、執行單位得依申請人個別申請及使用紀錄決定是否核予減免

優惠。 

5、以大專院校各系所申請者，聯絡人應為該系所教師；以學生

社團申請者，聯絡人應為該學生社團指導老師。 

  



附表一 

青年攤商使用費減免優惠申請表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生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手      機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攤  位  基  本  資  料 

市場名稱  

攤位名稱             (攤號____________) 

業    種 □ 農產品類  □ 雜貨類  □ 百貨類  □ 飲食類 

簽約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本案優惠減免之攤鋪位，應為攤鋪位申請人本人親自經營，且不得作為倉

庫使用。 

二、減免優惠以月為單位，優惠期間單一月份未營業日數(不含市場公休日)

累計達 14日(含)以上者，該月不予減免。 

三、申請人於同一市場減免優惠以 1次為限，減免期滿後，不得以同一市場更

換攤鋪位置方式，重複領取減免優惠。 

四、如有違反「零售市場管理條例」、「新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設置管理辦

法」或「各公有市場公約」等相關法令者，執行單位得終止減免優惠。 

五、執行單位得依申請人個別申請及使用紀錄決定是否核予減免優惠。 

 

□ 我已詳細閱讀並同意以上規定。  簽名：            。 

 

 



附表二 

二代接班使用費減免優惠申請表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生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手      機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攤  位  基  本  資  料 

市場名稱  

攤位名稱             (攤號____________) 

原使用人  關   係  

業    種 □ 農產品類  □ 雜貨類  □ 百貨類  □ 飲食類 

簽約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本案優惠減免之攤鋪位，應為攤鋪位申請人本人親自經營，且不得作為倉

庫使用。 

二、減免優惠以月為單位，優惠期間單一月份未營業日數(不含市場公休日)

累計達 14日(含)以上者，該月不予減免。 

三、申請人於同一市場減免優惠以 1次為限，減免期滿後，不得以同一市場更

換攤鋪位置方式，重複領取減免優惠。 

四、如有違反「零售市場管理條例」、「新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設置管理辦

法」或「各公有市場公約」等相關法令者，執行單位得終止減免優惠。 

五、執行單位得依申請人個別申請及使用紀錄決定是否核予減免優惠。 

 

□我已詳細閱讀並同意以上規定。  簽名：            。 

  



附表三 

大專院校微創業體驗申請表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學校名稱  

申請單位 
□ 系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社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單位聯絡資訊 

聯 絡 人  性    別 □ 男  □ 女 

電    話  手    機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學生代表聯絡資訊 

學生代表  性    別 □ 男  □ 女 

電    話  手    機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申  請  攤  位  基  本  資  料 

市集名稱 
□ 黃石二手市集 

□ 淡水中正市場小廟埕市集 

攤位名稱              

業    種 
□ 農產品類  □ 雜貨類  □ 百貨類  □ 飲食類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一、除與執行單位另有協議外，應依各市集活動規定營業時間開業。 

二、本案優惠對象應有實際經營之實，且不得單獨作為倉庫使用。 

三、如有販賣商品與市集主題未符或違反各市集管理規則等相關法令者，執行

單位得終止減免優惠。 

四、執行單位得依申請人個別申請及使用紀錄決定是否核予減免優惠。 

五、以大專院校各系所申請者，聯絡人應為該系所教師；以學生社團申請者，

聯絡人應為該學生社團指導老師。 

 

□ 我已詳細閱讀並同意以上規定。     簽名：            。 

 

※申請單位聯絡人請檢附聘書或在職證明影本。 

※學生代表請檢附學生證影本。 

 

 


